
第 1 页 共 5 页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城

镇开发边界及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动态维护

（2026 年）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采购人情况

采购人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
地址：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港澳大道 868 号横琴

粤澳深度合作区市民服务中心 1 号楼

联系电话：0756-8937356

二、项目概况

采购人负责行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称合作

区）区域内城乡规划、国土等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

城市规划建设等行政管理权。为落实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

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（试行）》文件的相关要求，

实现进一步规范辖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，强化城镇建设用地

总量管控和时序安排，采购人通过自主采购的方式，采购合

作区城镇开发边界及新增建设用地动态维护的服务，以加强

对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实施管理。

三、中介服务机构要求

（一）资质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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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有效的《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》乙级以上资质。

四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（一）项目范围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范围。

（二）工作依据

1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（试

行）》；

2、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

通知（试行）》；

3、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；

4、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与标准。

（三）工作内容

1.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。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适

用情形和审批程序，完成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材料编制和

数据库调整工作。

2.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落实。在符合三条控制线管控要求

的前提下，对规划用途需调整为城镇建设用地的，完成城镇

建设用地规模落实方案编制和数据库调整工作，并协助完成

相关审批程序的报送工作。

3.其他技术服务工作。包括城镇开发边界内年度新增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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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建设用地规模等量缩减工作，以及相应的文字报告、图纸

制作等工作。

（四）工作要求

1、成交供应商需立刻成立不少于 6 人的项目工作小组，

服务期满后方可解除。组长应具备城乡规划专业高级职称，

并设定项目联络人，每周向采购人反馈工作进度。

2、根据项目内容以及实际开展的时间需要，项目整体

开展时间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（五）成果要求

评估报告文字统一采用简体中文格式，全部成果以 A3

规格编排打印装订成册，一式 5 份（打印比例自定）。

（六）其它服务要求

1、根据采购人的工作安排或研究成果经有关部门审议

修改等工作需要，成交供应商提供跟踪伴随服务。

2、采购人在合同服务期内有权要求调整报告内容和专

题研究主题，成交供应商需予以配合。

五、选取方式及选取标准

（一）选取方式

选取方式通过方案择优的方式选取，报价方式为报总

价。

（二）选取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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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取标准按各供应商的方案评审总分由高到低排列，总

分相同的按供应报价由低到高排列，得分且响应报价相同

的，由采购人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。

评审标准

项目工作方

案（50分)

根据供应商的技术方案进行综合评审：

50分：对项目背景和现状的分析理解透彻，充分考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区域情况

和采购人对项目要求等，制定详细、可行的实施方案，各个评估环节严把成果质量

关，服务人员配备充分，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到位、应对措施完善；

40分：对项目背景和现状有初步解读，基本了解采购人对项目要求，制定可行的实

施方案，基本满足各个评估环节对成果质量的要求，服务人员配备基本合理，基本

满足采购需求，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基本到位，应对措施基本完善；

30分：对项目背景和现状有初步解读，一定程度了解采购人对项目要求，制定基本

可行的实施方案，各评估环节成果质量检查不到位，服务人员配备不全、或服务保

障情况模糊、难以判断是否满足采购需求，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不够到位，或应对

措施不够完善；

0分：内容错误或无相关内容或其他情况。

同类业绩

（40分)

2023年 1月 1日以来，承担用地报批、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和预留城乡建设用地规模

使用方案：每项业绩得 10分；本项满分 40分。

注：提供合同扫描件，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。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业绩内容

以合同内容为准。

报价

（10分）

投标报份得分=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×分值。

注：满足项目需求书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。

六、成果验收

1、验收标准

成果构成及成果要求符合《项目需求书》约定。

2、验收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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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采购人自行组织验收

3、验收期限

出具正式成果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书面验收。

4、验收不合格处理方式

若成果未符合《项目需求书》约定，验收不合格的，供

应商应按要求整改，重新出具成果。重新验收所产生的费用

由过错方承担。

七、结算方式

本项目预算 30 万元整，费用分两次进行支付，具体安

排如下：

第一次付款: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暂定合同总

价的 50%;

剩余款项的支付:根据乙方实际提供的且甲方验收合格

的技术服务内容，结合收费标准明细，甲乙双方共同核算乙

方实际提供的技术服务总金额，并支付尾款。若结算的技术

服务总金额超出本合同约定的暂定合同总价，双方可签订补

充合同予以约定，但补充合同金额不得超过暂定合同总价的

10%。


